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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師資生教育(學)實習工作，達到充實教學經驗，驗證教育理論與

實務，體認教師責任，以培育健全師資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實施原則： 

       一、師資生需已修習或正在修習分科(領域)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課程，始得

申請參加集中實習。 

       二、師資生集中實習活動若搭配分科(領域)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課程同時進

行時，集中實習之申請由原開課單位提出，並將參與學生及集中實習期

間指導老師名單送交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辦理。 

       三、師資生集中實習活動若未搭配分科(領域)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課程同時

進行時，集中實習由師資生個別申請。申請參加集中實習之師資生需取

得本校2位專任教師之推薦（其中至少1位為師資生原屬學系、所專任教

師），且2位推薦教師中需有1位同意在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擔任其指導

老師。 

       四、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為連續三周，以每年三月至五月間辦理為原則。 

       五、師資生集中實習相關業務由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統籌辦理，並配合教

務處、學務處等單位作業。 

       六、師資生符合第二款及第三款遇實習學校提供輔導教師名額不足，由師資

培育學系逕予推薦，名單送交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辦理。 

第三條 集中實習學校之選擇，以本校輔導區內辦學績效良好，安全措施完善，規模

適中，且 交通便利之中等學校、特殊學校、國民小學為原則，並以本校優質

教育(學)實習機構為優先。 

第四條 實習組織：  

       一、師資生於集中實習期間之指導，除由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其指導教師外，

並聘實習學校教師擔任教學輔導教師，指導實習生進行各項工作。 

       二、師資生於集中實習期間之職務，得視實際需要，與實習學校負責人另行

商定，以利實習工作之進行。 

第五條 實習工作要點： 

       一、師資生應於實習學校三周全時實習，並接受實習學校之指導。  

       二、師資生在集中實習期間，仍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三、師資生於集中實習期間因公、病、事假不能出席，須於當日或事前向實

習學校、 實習輔導教師及本校實習指導教師請假。 

       四、師資生在集中實習期間，應另行辦理平安保險。 



       五、師資生需在教學輔導教師輔導下進行教學活動，且師資生不得擅自單獨

帶領學生從事任何活動。 

       六、師資生在實習前均應事先編寫集中實習(教學)計畫一式3份，一份自存，

一份送實習輔導教師，一份送實習指導教師。 

       七、師資生應於試教後，以本校師資生「教學基本能力評量表」檢核、記

錄，並向實習指導教師、輔導教師請教試教之優缺點。  

       八、師資生應於實習結束後，繳交本校規定之實習作業、報告或相關文件。 

第六條 實習指導要點： 

       一、師資生參與集中實習期間，在本校之課程及請假事宜，依教務處、學務

處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實習學校安排完成後，實習指導教師即應指導師資生前往實習學校參觀

訪問， 瞭解學校環境、行政組織、教學設施、教學情形及社區狀況等。 

       三、實習指導教師應指導師資生編寫集中實習(教學)計畫，並於師資生集中

實習期間前往實習學校訪視，瞭解師資生實習情形，並適時加以指導。 

       四、實習指導教師應對師資生集中實習期間之整體表現加以評量，評量結果

並應作為發放師資生參與集中實習證明之依據。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